
云南省推动铝产业加快提升能效水平促进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实施

方案（试行）

（征求意见稿）

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铝产业加快提升能效水

平促进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统筹延链补链强链和应对电力供需形势变化，

在实施能效管理过程中，坚持优电优用、以发定用、动态优化原则，确

保电力供需平稳有序和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稳定企业预期，增强投资信

心，强化安全生产，促进铝产业持续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提升装

备、能效、环保、安全等水平，鼓励电解铝企业参与电源建设和电煤保

供，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原则

（一）电解铝是铝产业链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也是耗电量最大

的环节，各级各部门应当努力保障电解铝企业合理用电需求，提高产能

利用率。电解铝企业应当全力提升装备、能效、环保、安全水平，发挥

产业链主导作用积极推动产业链延伸，提高产业链附加值。本实施方案

适用于全省电力供应趋紧、确需实行能效管理压减电解铝项目负荷的情

况。



（二）每年末省电力运行调度工作专班对次年度电力供需形势进行

分析研判，预估次年电解铝行业可用电量，结合电解铝生产用电特性优

化用电安排，提高工作的精准性、灵活性，稳定企业生产预期。

（三）确需对电解铝行业实施能效管理时，根据电解铝企业原铝流

向、产业链延伸、装备水平、能效水平、排放水平、安全生产等因素确

定负荷管理规模，原则上压减产业链条短、装备水平差、能效水平低、

污染物排放高、安全生产能力弱的电解铝企业用电负荷，引导电解铝企

业延链补链强链和引领产业集群化发展。

二、组织实施

（四）电解铝企业能效管理规模确定的计算规则，围绕加快提高铝

水直接合金化比例、提高铝精深加工深度、促进铝加工项目落地，顺应

电解铝行业装备大型化、绿色低碳转型、提高清洁生产水平的趋势，落

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设 4个指标和加分项、扣分项，具体如下：

1.产业链延伸指标。占 60%的权重，含原铝省内转化率、吨铝产业

链产值 2个子指标。

2.能效水平指标。占 15%的权重，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的

《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1年版）》（发

https://huanbao.bjx.com.cn/topics/wuranwupaifang/


改产业〔2021〕1609号）明确的铝液交流电耗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为

指标。

3.装备水平指标。占 10%的权重，以电解铝槽型为指标。

4.污染物排放指标。占 15%的权重，含颗粒物、二氧化硫、氟化物

排放浓度 3个子指标。

5.扣分项。电解铝企业发生安全生产事故以及异常甩负荷、违反调

度纪律等影响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情况；电解铝企业未执行省电力运行

调度工作专班确定的负荷管理规模的情况。

6.加分项。纳统在建铝加工项目等情况。

综合考虑我省电源出力的季节性结构特点、电解槽启停成本、各项

数据的可获取性等因素，原则上全省电解铝能效管理以“枯期—汛期”为

一个周期，同一周期内一家电解铝企业承担固定的电力负荷管理比例，

根据电力供需形势变化调整实际承担的电力负荷管理规模。产业链延伸、

能效水平、装备水平、污染物排放 4项指标采用上一年度数据，扣分项、

加分项采用上一年四季度和当年 1—3季度的数据。

（五）鼓励电解铝企业参与电源建设和电煤保供，可根据电解铝企

业电源建设出力情况、电煤保供贡献度，由省电力运行调度工作专班研

究确定，适度调减负荷管理规模。鼓励电解铝企业与发电企业自主交易



超过年度发电计划的燃煤发电量，交易电价超过燃煤基准价上浮 20%

的电量不作为负荷管理范围。燃煤发电企业完成年度发电计划之外还有

发电能力的，鼓励电解铝企业通过自有渠道省外购煤，与发电企业协商

进行来煤加工发电。

（六）省电力运行调度工作专班科学研判、明确电解铝行业能效管

理总规模并推动严格执行。各电解铝企业的能效管理规模由省发展改革

委商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应急厅、省能源局、省统计

局、云南电网公司等部门，按照本实施方案附件明确的计算规则确定。

相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能职责加强电解铝企业的日常监管和在线监测，确

保企业运行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七）省电力运行调度工作专班应及时加强研判，根据电力供需形

势，统筹好能效管理与生产运行，并适时动态调整。

三、有关要求

（八）本实施方案由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能源

局负责解释。

（九）本实施方案自 2023年 10月 1日起施行，根据电力供需形势

和产业发展情况适时调整优化。






















